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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１９５１０《灯的控制装置》分为１４个部分：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第２部分：启动装置（辉光启动器除外）的特殊要求；

———第３部分：钨丝灯用直流／交流电子降压转换器的特殊要求；

———第４部分：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第５部分：普通照明用直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第６部分：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照明用直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第７部分：航空器照明用直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第８部分：应急照明用直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第９部分：荧光灯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第１０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第１１部分：高频冷启动管形放电灯（霓虹灯）用电子换流器和变频器的特殊要求；

———第１２部分：与灯具联用杂类电子线路的特殊要求；

———第１３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直流或交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第１４部分：ＬＥＤ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本部分为ＧＢ１９５１０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应和相应的第２部分～第１４部分一起使用，第２部分～第１４部分的条款是对本部分中相

关条款的补充和修订，它们对各个类型的产品提供了相应的要求。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１：２００７《灯的控制装置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本部分等同翻译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１：２００７。

为了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１”改为“本部分”；

ｂ）　修改了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１：２００７的引言；

ｃ）　将国际标准中的“（注：）”形式中的括号去除；

ｄ）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

ｅ）　对于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中有被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的，本部分用引用我国的这些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准，其余未有等同采用为我国标准的国际标准，在本部分中均被

直接引用（见本部分第２章）。

本部分代替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２００４《灯的控制装置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本部分与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２００４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在引言中增加了“不同类型的灯控制装置的性能要求由ＩＥＣ６０９２１：２００４、ＩＥＣ６０９２３：２００５、

ＩＥＣ６０９２５、ＩＥＣ６０９２７、ＧＢ／Ｔ１５１４４、ＩＥＣ６１０４７和ＩＥＣ６２３８４（制定中）规定”、“当需要时，会

制定其他类型灯的电子控制装置的独立标准”。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标准等有所改动。

———术语和定义条款中增加了术语“可控镇流器”、“额定无负载输出电压”、“控制接线端子”、“控制

信号”及其定义。

———在一般要求中增加了对本身未装有外壳的整体式灯的控制装置的要求，增加了“在灯的安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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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针对灯的安全工作给出了“镇流器设计资料”。当测试镇流器时，应将该资料看作需符合

的规定”。

———在试验要求中增加了５．７。

———在标志中增加ｒ）项“当输出端无负载的电压大于额定电压时，额定无负载输出电压。”

———将１４．４拆分为１４．４、１４．５。

———１８．２对印刷线路板的易燃性作了特别的规定。

———增加了第２０章的具体要求。

———附录Ａ中的序号有所改动。

———在 Ｈ．１２中增加“在电源电压为额定电压的１００％时测量灯控制装置的线圈温度后，将电源电

压升至额定电压的１０６％，达到热稳定后，灯控制装置部件的温度应符合第２部分的相应章条

的要求”。

———有关的信息“在灯的标准中涉及到的镇流器要求”在本部分转换成规范性要求“在镇流器标准

中”。

———在试验说明中将试验进度尽量加快，见５．７和附录Ｊ。

———增加了表Ｇ．１及一些参数。

———增加了附录Ｊ、附录Ｋ。

———参考文献有所改动。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附录Ｇ、附录Ｈ、附录Ｉ和附录Ｊ均为规范

性附录，附录Ｋ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４）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北京电光源研究所、广州市中德电控有限

公司、福建源光亚明电器有限公司、佛山市华全电气照明有限公司、生辉照明电器（浙江）有限公司、中山

市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亚示照明灯具有限公司、霍尼韦尔朗能电器系统技术（广东）有限公司。

本部分起草人：俞安琪、李妹、杨小平、马国民、张和泉、区志杨、沈锦祥、周明兴、殷金兴、付宝成、

柯柏权、李维升。

本部分于２００４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１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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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部分规定了大多数的灯的控制装置普遍适用的、并由ＧＢ１９５１０．２～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４的各部分提出

的一般要求、安全要求和相关试验。因此，这一部分不应视为所有类型的灯的控制装置的技术规范，它

只适用于由ＧＢ１９５１０．２～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４的各部分所确定的特定类型的灯的控制装置。

ＧＢ１９５１０．２～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４中涉及到本部分任一条款的章条都规定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和各个

试验的实施顺序，还规定了必要的补充要求。本部分中各条款的编排顺序没有任何特定意义，因为这些

条款的采用顺序是由ＧＢ１９５１０．２～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４中各类型灯的控制装置的相应标准确定的。所有这

些标准都是各自独立的，相互之间互不参照。

如果ＧＢ１９５１０．２～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４的各部分的章条通过“按照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２００９的某条要求”这一

短语来引用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２００９的某一条款要求，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按照该条款的全部要求，但其中

明显不适用于ＧＢ１９５１０．２～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４所述特定类型的灯的控制装置的内容除外。

如果符合本部分的灯的控制装置在接受检验和试验时被发现有其他特性会降低该产品标准所规定

的安全等级，则这种灯的控制装置不能视为符合本部分的安全要求。

所用材料和结构形式均不同于本部分要求的灯的控制装置，可以按照本部分的意图接受检验和试

验，如果检验基本上等同于本部分，则可以认定这种灯的控制装置符合本部分的安全要求。

不同类型的灯控制装置的性能要求由 ＧＢ／Ｔ１５１４４、ＧＢ／Ｔ１９６５６、ＩＥＣ６２３８４、ＩＥＣ６０９２１、

ＩＥＣ６０９２３、ＩＥＣ６０９２７、ＩＥＣ６１０４７规定。

注１：安全要求能确保按照安全要求生产的电气设备在按预定方式被正确安装、维护和使用时不会对人、家畜或财

产的安全造成伤害。

当需要时，会制定其他类型灯的电子控制装置的独立标准。

注２：灯的控制装置包括印刷电路，并可装有下述部件：

———控制器；

———灯座；

———开关；

———电源接线端子。

灯的控制装置应符合本部分。

灯座、开关及电源接线端应符合其各自相关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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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的控制装置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使用２５０Ｖ以下直流电和／或５０Ｈｚ或６０Ｈｚ的１０００Ｖ以下交流电的灯的控制装

置的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本部分还适用于尚未标准化的灯所使用的控制装置。

本部分涉及的试验均为型式试验。本部分不包括关于在生产期间对单个灯的控制装置的试验

要求。

半灯具的要求在ＧＢ７０００中给出（见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中１．２．６０）。

除了本部分所给出的要求之外，附录Ｂ还给出了适用于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的一般要求和安全

要求。

附录Ｃ给出了带过热保护器的灯的电子控制装置的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具备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内装式镇流器的补充要求在附录Ｉ中给出。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ＧＢ１９５１０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５１６９．５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５部分：试验火焰　针焰试验方法　装置、确认试

验方法和导则（ＧＢ／Ｔ５１６９．５—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１１５：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０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０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灼热丝装

置和通用试验方法（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０—２００６，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２１０：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５４６５．２—２００８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２部分：图形符号（ＩＥＣ６０４１７ＤＢ：２００７，ＩＤＴ）

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　灯具　第１部分：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２１１３—２００３　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的测量方法（ＩＥＣ６０９９０：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１４５３６．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自动电控制器　管式荧光灯镇流器热保护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４—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７３０２３：２００６，ＩＤＴ）

ＧＢ／Ｔ１５１４４—２００９　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　性能要求（ＩＥＣ６０９２９：２００６，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３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３部分：利用涂层、罐封和模压进行防污保护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３—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０６６４３：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１９５１０．２～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４　灯的控制装置　第２部分～第１４部分：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所有

部分），ＩＤＴ）

ＧＢ１９５１０．９　灯的控制装置　第９部分：荧光灯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ＧＢ１９５１０．９—２００９，

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８：２００６，ＩＤＴ）

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０—２００９　灯的控制装置　第１０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９：２００３，ＩＤＴ）

ＩＥＣ６００８１　双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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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Ｃ６０３１７０１：１９９７　特殊类型绕组线材的技术规格　第０部分：一般要求　第１节：漆包圆

铜线１）

ＩＥＣ６０５２９：１９８９　外壳的防护等级（ＩＰ编码）
２）

ＩＥＣ６０６９１：２００２　热熔丝　要求及使用方法

ＩＥＣ６０９０１　单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１）　包括１９９７第２版加１９９９修订１和２００５修订２。

２）　包括１９８９第２版加１９９９修订１。

ＩＥＣ６０９２１：２００４　管形荧光灯用镇流器　性能要求

ＩＥＣ６０９２３：２００５　灯用附件　放电灯（管形荧光灯除外）用镇流器　性能要求

ＩＥＣ６１１８９２　电气材料、互连结构和组件的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互连结构用材料的试验方法

ＩＥＣ６１２４９２　印制板和其他互连结构用材料　第２部分：包被和非包被增强基材

ＩＳＯ４０４６４：２００２　纸、纸板、纸浆及其术语词汇　第４部分：纸和纸板的等级和加工产品

３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采用以下术语和定义。

３．１　

灯的控制装置　犾犪犿狆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犲犪狉

连接在电源和一支或若干支灯之间用来变换电源电压、限制灯的电流至规定值，提供启动电压和预

热电流，防止冷启动，校正功率因数或降低无线电干扰的一个或若干个部件。

３．１．１　

内装式灯的控制装置　犫狌犻犾狋犻狀犾犪犿狆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犲犪狉

一般设计安装在灯具、接线盒、外壳或类似设备之内的灯的控制装置，在未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时，

这种装置不应安装在灯具之外。路灯杆基座内安装控制装置的隔间可视为是一外壳。

３．１．２　

独立式灯的控制装置　犻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犾犪犿狆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犲犪狉

由一个或若干个部件构成，并能独立安装在灯具之外而不带任何辅助外壳，又具备符合其标志所示

保护功能的灯的控制装置。这种装置可以是一装有具备符合其标志所示全部必要的保护功能的适用外

壳的内装式灯的控制装置。

３．１．３　

整体式灯的控制装置　犻狀狋犲犵狉犪犾犾犪犿狆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犲犪狉

成为灯具的不可替换部件，并且不能从灯具上取下单独进行试验的灯的控制装置。

３．２　

镇流器　犫犪犾犾犪狊狋

连接在电源和一支或若干支放电灯之间，利用电感、电容或电感与电容的组合将灯的电流限制在规

定值的一种装置。

镇流器还可以包括电源电压的转换装置，以及有助于提供启动电压和预热电流的装置。

３．２．１　

直流电子镇流器　犱．犮．狊狌狆狆犾犻犲犱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犫犪犾犾犪狊狋

使用装有稳定部件的半导体装置来向一支或若干支灯提供电源的直流／交流转换器。

３．２．２　

基准镇流器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犫犪犾犾犪狊狋

设计用来为试验镇流器和挑选基准灯提供对比标准的特殊电感式镇流器。其主要特点是电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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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比稳定，基本上不受电流、温度及磁环境的变化的影响，如ＩＥＣ６０９２１：２００４的附录Ｃ和ＩＥＣ６０９２３：

２００５的附录Ａ所述。

３．２．３

可控镇流器　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犪犫犾犲犫犪犾犾犪狊狋

可以由经过电源的信号或特殊控制的输入信号改变和其配套工作的灯的工作性能的电子镇流器。

３．３　

基准灯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犾犪犿狆

挑选出来用于试验镇流器的灯。基准灯在与基准镇流器连接燃点时，其电特性接近于相应灯的标

准中所规定的标称值。

３．４　

基准镇流器的校准电流　犮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犮狌狉狉犲狀狋狅犳犪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犫犪犾犾犪狊狋

作为校准和调整基准镇流器的依据的电流值。

注：这种电流值最好约等于基准镇流器所适用的灯的标称工作电流。

３．５　

电源电压　狊狌狆狆犾狔狏狅犾狋犪犵犲

施加在灯和灯的控制装置的整个线路上的电压。

３．６　

工作电压　狑狅狉犽犻狀犵狏狅犾狋犪犵犲

灯的控制装置在额定电源电压下处于开路状态或正常工作期间，其任一绝缘体两端可能出现的最

高有效值电压，瞬变值可忽略不计。

３．７　

设计电压　犱犲狊犻犵狀狏狅犾狋犪犵犲

由制造商所宣布的与所有灯的控制装置的特性均有关的电压。该电压值不应小于额定电压范围的

最大值的８５％。

３．８　

电压范围　狏狅犾狋犪犵犲狉犪狀犵犲

镇流器预定应采用的电源电压范围。

３．９　

额定无负载输出电压　狉犪狋犲犱狀狅犾狅犪犱狅狌狋狆狌狋狏狅犾狋犪犵犲

当输出端无负载的灯的控制装置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工作时的输出电压。瞬变值和启动阶段

的值忽略不计。

３．１０　

电源电流　狊狌狆狆犾狔犮狌狉狉犲狀狋

供给灯和灯的控制装置的整个线路的电流。

３．１１　

带电部件　犾犻狏犲狆犪狉狋

在正常使用中可能引起电击的导电部件。中性导体也可视为带电部件。

注：附录Ａ给出了确定导电部件是否是可能引起电击的带电部件的试验方法。

３．１２　

型式试验　狋狔狆犲狋犲狊狋

为了检验给定产品的设计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而在一个样品上进行的一项或—系列试验。

３．１３　

型式试验样品　狋狔狆犲狋犲狊狋狊犪犿狆犾犲

由制造商或销售商提交用于型式试验的由一个或几个类似元件组成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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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　

线路功率因数入　犮犻狉犮狌犻狋狆狅狑犲狉犳犪犮狋狅狉

由灯的控制装置与其专用的一支或若干支灯所组成的系统的功率因数。

３．１５　

高功率因数镇流器　犺犻犵犺狆狅狑犲狉犳犪犮狋狅狉犫犪犾犾犪狊狋

线路功率因数至少为０．８５（超前或滞后）的镇流器。

注１：功率因数０．８５已将电流波形的失真考虑在内。

注２：在北美，高功率因数至少为０．９。

３．１６　

额定最大温度　狉犪狋犲犱犿犪狓犻犿狌犿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狋ｃ

在正常工作状态和处于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值时，在（控制装置）外表面上（如有标志，

在标志所指部位）可能产生的最大允许温度。

３．１７　

灯的控制装置的绕组的额定最大工作温度　狉犪狋犲犱犿犪狓犻犿狌犿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犳犪犾犪犿狆犮狅狀

狋狉狅犾犵犲犪狉狑犻狀犱犻狀犵

狋ｗ

由制造商确定的能使５０Ｈｚ／６０Ｈｚ的灯的控制装置可以至少连续工作１０年的最大绕组温度。

３．１８　

整流效应　狉犲犮狋犻犳狔犻狀犵犲犳犳犲犮狋

在灯的寿命终结时，即在灯的一个阴极已损坏或电子发射不足而导致电弧电流在连续半周期内绐

终不平衡时可能发生的效应。

３．１９　

耐久试验的持续时间　狋犲狊狋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犲狀犱狌狉犪狀犮犲狋犲狊狋

犇

根据温度条件所决定的耐久试验的任意期限。

３．２０　

镇流器绕组绝缘材料的退化系数　犱犲犵狉犪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犫犪犾犾犪狊狋狑犻狀犱犻狀犵

犛

用以确定镇流器绝缘材料的退化程度的系数。

３．２１　

触发器　犻犵狀犻狋狅狉

用以产生电压脉冲来启动放电灯，但不提供电极预热的装置。

３．２２　

保护性接地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犲犪狉狋犺（犵狉狅狌狀犱）

（见ＧＢ／Ｔ５４６５．２的５０１９）

连接在为了安全而接地的部件上的接线端子。

３．２３　

功能性接地　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犲犪狉狋犺（犵狉狅狌狀犱）

（见ＧＢ／Ｔ５４６５．２的５０１７）

连接在需要接地的（不是因安全缘故而接地的）部件上的接线端子。

注１：在某些情况下，靠近灯一侧的启动装置要连接在电源一侧的输出接线端子上而不必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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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２：在某些情况下，功能性接地必须有助于灯的启动或应急照明。

３．２４　

底架接地　犳狉犪犿犲（犮犺犪狊狊犻狊）

（见ＧＢ／Ｔ５４６５．２的５０２０）

其电位被看作是基准值的接线端子。

３．２５　

控制接线端子　犮狅狀狋狉狅犾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狊

连接到镇流器的除电源接线端子外的连接件，该连接件用于和镇流器交换信息。

３．２６　

控制信号　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犻犵狀犪犾

可以是交流或直流电压类的信号，通过类似信号、数字信号或其他方式可以对该信号进行调制从而

和镇流器交换信息。

４　一般要求

灯的控制装置的设计和结构应能使其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对使用者或周围环境构成危险。

合格性采用所规定的全部试验进行检验。

此外，独立式灯的控制装置还应按照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的要求，包括分类要求和标志要求，例如：

ＩＰ分类， 标志等。具备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内装式镇流器还应符合附录Ｉ的要求。

某些内装的灯的控制装置本身没有外壳，由印刷电路板和电子元件构成，如果要将其装入灯具，它

们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灯具标准的要求。本身未装有外壳的整体式灯的控制装置应视为是

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的第０．５章所定义的灯具的组成部件，并应将其装入灯具后再进行试验。

注：建议灯具制造商在必要时与灯的控制装置的制造商讨论相应的试验要求。

在灯的安全标准中，针对灯的安全工作给出了“镇流器设计资料”。当测试镇流器时，应将该资料看

作应符合的规定。

５　试验说明

５．１　本部分所述试验均为型式试验。

注：本部分所提出的要求和公差均与对制造商提交的型式试验样品所进行的试验有关。某一制造商的型式试验样

品的合格并不能保证其全部产品符合本安全要求。制造商有责任保证产品的一致性，除了进行型式试验之外，

还可采取例行试验和质量保证措施。

５．２　各项试验均要在１０℃～３０℃的环境温度下进行，但另有规定时除外。

５．３　型式试验应在为此试验而提交的由一个或若干个元件组成的一个样品上进行，但另有规定时

除外。

通常，全部试验要在每一种类型的灯的控制装置上进行；如果试验时涉及到一系列类似的灯的控制

装置，则应与制造商取得一致意见。以该系列中每一种功率的产品或从该系列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产品

进行全部试验。

用三个灯的控制装置的样品进行试验时，如果有一个以上的样品试验不合格，则该类型产品视为全

部不合格。如果有一个样品试验不合格，则该试验应在另外三个样品上重复进行，并且这三个样品都应

符合试验要求。

５．４　试验应按照本部分所列顺序进行，但ＧＢ１９５１０其他特殊要求的部分另有规定时除外。

５．５　在进行热试验时，独立式灯的控制装置应安装在一试验角内，该试验角由三块厚１５ｍｍ～２０ｍｍ，

涂有无光泽黑漆的三层纤维板构成，并装配成类似房屋的两面墙和天花板的样子。灯的控制装置要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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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地安装在该天花板上，并尽量靠近墙面，天花板延伸至灯的控制装置其他侧面以外的长度至少为

２５０ｍｍ。

５．６　对于专门使用电池供电的直流镇流器，允许使用电池以外的直流电源，但这种电源的阻抗应等于

电池的阻抗。

注：将具有适用的额定电压和容量至少为５０μＦ的无感电容器连接在受试装置的电源接线端子上，通常能获得一

与电池阻抗相仿的电源阻抗。

５．７　当按照本部分的要求测试灯的控制装置时，通过提交一个新的测试样品和以前的试验报告，较早

的试验报告可以按照本版本更新。

产品通常不需要做全部的型式试验，并且以前的试验结果仅应根据规范性附录Ｊ：“更严格的要求

明细单”所列的标示“Ｒ”的修订条款来评判。

６　分类

按照安装方法，灯的控制装置分类如下：

———内装式；

———独立式；

———整体式。

７　标志

７．１　标志项目

对于下述标志内容，哪些应是强制性标志，哪些应标在灯的控制装置上，哪些注明在制造商的产品

目录或类似使用说明书中，ＧＢ１９５１０的其他特殊要求的部分均有所规定：

ａ）　来源标志（商标、制造商的名称或销售商的名称）。

ｂ）　型号或制造商的类型符号。

ｃ）　适用的独立式灯的控制装置的符号 。

ｄ）　灯的控制装置的可替换部件和可互换部件如包括保险丝，其相互关系应采用图例的方式明确

无误地标在灯的控制装置上；如不包括可替换或互换的保险丝，可注明在制造商的产品目

录中。

ｅ）　额定电源电压（或若干电压值）电压范围，电源频率和电源电流；电源电流可在制造商的产品说

明书中标出。

ｆ）　接地符号 ， 或 ，用来识别接地的接线端子，如果有，这些符号不应标在螺钉或其他易

于移动的部件上。

ｇ）　绕组的额定最大工作温度符号狋ｗ，其后标有温度值，以５℃的幅度增加。

ｈ）　关于灯的控制装置不需依靠灯具的外壳来防止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说明。

ｉ）　表示接线端子所适用的导线的截面积的符号：在以ｍｍ
２ 为单位的数值后标上一小正方形。

ｊ）　灯的控制装置所适用的灯的型号及额定功率或功率范围，或灯的控制装置的设计所要求的灯

的参数表给出的型号。如果灯的控制装置需要使用一支以上的灯，则应标出灯的数量及每支

灯的额定功率。

注１：对于ＧＢ１９５１０．３中所规定的灯的控制装置，可假定所标记的功率范围包括该范围内的全部额定值，但制造商

的文献中另有说明时除外。

ｋ）　表明接线端子的位置和用途的线路图。如果灯的控制装置上没有接线端子，则线路图上应明

确给出用作连接线的符号的意义。只在特殊线路中工作的灯的控制装置应采用相应的标志或

线路图加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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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狋ｃ值

　　如果该值涉及到灯的控制装置上的某一个部位，则制造商的产品目录对该部位应加以指明或

有所规定。

ｍ）　热保护式控制装置的温度标志： （见附录Ｂ）。三角形中的三个点应由额定最大外壳温度

值代替，单位是℃，该值由制造商指定，以１０℃的幅度增加。

ｎ）　灯的控制装置额外要求的热熔丝。

ｏ）　异常状态下绕组的极限温度，当控制装置被安装在灯具中时应考虑到该温度，并将此温度作为

灯具设计的参考数据。

注２：如果灯的控制装置用于不会产生异常状态的线路，或只和能使其免除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的附录Ｃ所述异常状

态的启动装置一起使用，则不必标出异常状态下的绕组温度。

ｐ）　灯的控制装置的耐久试验的周期，耐久试验的周期应在３０天以上，可以是６０天、９０天或１２０

天等，由制造商自选。标志方法是将字母Ｄ和代表天数的适用数字置于符号狋ｗ 后面的括弧

中，其中数字的单位是１０天，例如：（Ｄ６）表示受试控制装置的试验期是６０天。

注３：耐久试验的标准周期是３０天，不必标出。

ｑ）　对于制造商所声明的常数犛不同于４５００的灯的控制装置，应标上符号犛和以千为单位的适

用数值，例如犛值为６０００时，用“犛６”表示。

注４：犛值最好是４５００，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１０００和１６０００。

ｒ）　当输出端无负载的电压大于额定电压时，额定无负载输出电压。

７．２　标志的耐久性和清晰度

标志应牢固耐久、清晰易认。

合格性采用目视法和下述方法检验：

用一块浸泡过水和一块浸泡过汽油的布分别轻轻擦拭标志，各持续１５ｓ，此后，标志仍应清晰

明了。

注：所用汽油应由己烷溶剂和芳香剂构成，其中所含芳香剂的最大体积百分比为０．１％，溶液溶解值为２９，初始沸

点约为６５℃，干点约为６９℃，密度约为０．６８ｇ／ｃｍ
３。

８　接线端子

螺纹式接线端子应按照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第１４章的要求。

无螺纹接线端子应按照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第１５章的要求。

９　保护接地装置

接地端子应按照第８章的要求。电气连接件应能充分锁定防止松动，并且在只用手不使用工具的

情况下不能将其松动。对于无螺纹接线端子，其固定装置／电气连接件应不能随意被打开。

灯的控制装置（不包括独立式灯的控制装置）可以固定在接地的金属件上来形成接地，但是，如果灯

的控制装置具备接地端子，则该接地端子只能用于灯的控制装置的接地。

接地端子的所有部件应能将由于与接地导体或其他金属件相接而发生电解质腐蚀的危险降至最小

程度。

接地端子的螺钉或其他部件应由黄铜或其他耐腐蚀的金属制成，或由有防锈表面的材料制成，并且

它们的接触面中应至少有一个是裸露的金属。

合格性采用目视法、人工试验并按照第８章的要求进行检验。

对于由印刷线路板的印刷线提供接地导线的灯的控制装置，应进行下述试验：

在印刷线路板的印刷线所连接的接地端子或接地触头与每个易被触及的金属部件之间依次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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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Ａ的交流电流，并持续１ｍｉｎ。

试验之后，该控制装置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中７．２．１的规定。

１０　防止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措施

１０．１　不是依靠灯具的外壳作为防电击保护措施的灯的控制装置在按正常使用要求进行安装时应能充

分防止与带电部件发生意外接触（见附录Ａ）。

依靠灯具外壳作为防电击保护措施的整体式灯的控制装置，应按照其预定使用要求进行试验。

按照本条要求，清漆和瓷釉被视为不具备充分的防电击性能和绝缘性。

凡是能提供防电击保护措施的部件，应具有充分的机械强度，在正常工作中不应松动。在不使用工

具的情况下不能将其拆除。

合格性采用目视法、人工试验和ＩＥＣ６０５２９：１９８９中图１所示试验指进行检验。试验指上有一个电

指示器用来显示是否触及到带电部件。试验时将试验指施加在所有可能的部位，必要时，施加１０Ｎ

的力。

建议用灯泡作为接触信号，电压不低于４０Ｖ。

１０．２　装有总容量超过０．５μＦ的电容器的灯的控制装置，其结构应能使其在额定电压下断开电源

１ｍｉｎ后，接线端子的电压不超过５０Ｖ。

１１　防潮与绝缘

灯的控制装置应耐潮湿，在接受下述试验之后，不应有任何明显的损坏迹象。

将灯的控制装置以正常使用时最不利的方式放置在一潮湿箱里，箱内空气的相对湿度保持在

９１％～９５％之间，放置样品的各处的温度应保持在２０℃～３０℃之间的任一适宜的温度值狋，变化不超

过１℃。

在将样品放入潮湿箱之前，先使样品的温度达到狋和（狋＋４）℃之间。样品应在潮湿箱内保留４８ｈ。

注：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使样品达到狋和（狋＋４）℃之间的规定温度，可在潮湿试验之前将其放置在具备此温度的

室内保持至少４ｈ。

为了使潮湿箱达到规定的条件，应确保箱内空气始终流通，通常使用隔热的潮湿箱。

在进行绝缘试验之前，如果样品上有肉眼可见的水珠，应用吸墨水纸擦干。

在做完潮湿试验之后，立即给样品施加大约５００Ｖ的直流电压，持续１ｍｉｎ，再测量绝缘电阻。具

有绝缘外壳或外罩的灯的控制装置应包裹上金属箔。

基本绝缘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２ＭΩ。

在下述各部件之间应具有充分的绝缘性：

ａ）　相互分开或可以分开的具有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之间；

ｂ）　带电部件和外部元件（包括定位螺钉）之间；

ｃ）　带电部件和相应的控制端子之间。

如果在灯的控制装置的输出端子和接地端子之间装有连接件，在试验期间应将这种连接件去掉。

１２　介电强度

灯的控制装置应具有足够的介电强度。

在绝缘电阻的测量完成之后，立即对灯的控制装置进行介电强度试验。试验电压施加在第１１章所

规定的各部件之间，并持续１ｍｉｎ。

试验电压为５０Ｈｚ或６０Ｈｚ正弦波电压，其值应与表１所示之值相符。最初施加的电压不应超过

规定值的１／２，然后，再将电压迅速提高至规定值。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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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介电强度试验电压

工作电压犝
实验电压

Ｖ

４２Ｖ以下（含４２Ｖ） ５００

４２Ｖ以上至１０００Ｖ

（含１０００Ｖ）

基本绝缘 ２犝＋１０００

补充绝缘 ２犝＋１７５０

双重或加强绝缘 ４犝＋２７５０

　　在既采用加强绝缘又采用双重绝缘的情况下，应注意也不应使施加在加强绝缘的电压过度超过基本绝缘或补充

绝缘的负荷。

　　试验期间不应产生飞弧或击穿现象。

试验用高压变压器的设计应能确保当输出电压被调到适宜的试验电压而使输出端短路时，输出电

流至少达到２００ｍＡ。

当输出电流低于１００ｍＡ时，过电流继电器不应跳闸。

所施加的试验电压有效值应在±３％的误差范围内进行测量。

第１１章要求所涉及的金属箔的安放位置不应使绝缘体的边缘产生飞弧。

不会造成电压降的辉光放电可忽略不计。

１３　镇流器绕组的耐热试验

镇流器的绕组应具有充分的耐热性。

合格性通过下述试验进行检验：

本试验的目的是检验标在镇流器上的额定最大工作温度（狋ｗ）的有效性。本试验在尚未接受前述各

项试验的七个新镇流器上进行，它们将不再进行以后的试验。

本试验也可施加在成为灯具的组成部分而不能单独接受试验的镇流器上，据此，可在此类整体式镇

流器上标定狋ｗ 值。

在进行试验之前，每个镇流器通常应启动并燃点一支灯，然后在正常工作条件及额定电压下测量灯

的电弧电流。耐热试验的详细说明如下所述。耐热试验的实际周期应由制造商给出。如果制造商未作

说明，试验周期应为３０天。

耐热试验在一适宜的烘箱内进行。

镇流器在电气上应能以正常使用方式工作。对于不进行本试验的电容器、部件或其他辅助件应将

其断开，再将其连接在烘箱之外的线路上。其他不影响绕组的工作条件的部件可拆除不用。

注１：如果试验时必须将电容器、部件或其他辅助件断开，建议由制造商提供已将此类部件拆除并从镇流器中拉出

辅助引线的镇流器。

通常，为了达到正常工作状态，镇流器应与适宜的灯一起进行试验。

如果镇流器的外壳是金属的，则应接地。灯始终要置于烘箱之外。

对于某些单阻抗的电感式镇流器（例如：开关启动式扼流圈镇流器），试验时不用灯或电阻器，但是

电流要调至其在额定电压下带灯工作时的电流值。

将镇流器与电源连接，镇流器绕组和地线之间的电压应力（绝缘强度）与接灯时相似。

将七个镇流器放置在烘箱内，并将额定电源电压施加在每个线路上。

然后调节烘箱的恒温器，使箱内达到一特定温度值，此特定温度应使每只镇流器中最热的绕组的温

度约等于表２所给出的理论值。

对于试验期在３０天以上的镇流器，应根据本条款注３所述式（２）计算理论试验温度。

４ｈ后，用“电阻变化法”确定绕组的实际温度，为使其尽可能接近所期望的试验温度，必要时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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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调节烘箱的恒温器。此后，每天记录下烘箱内的温度，以便确保恒温器保持在适当的温度值，误差在

±２℃之内。

２４ｈ之后，再测量绕组的温度，每个镇流器的最后的试验期由式（２）确定。图１以图解形式对此加

以说明。任一受试镇流器的最热绕组的实际温度与理论温度值之间的允许误差应使最后试验时间至少

等于所规定的试验时间，但不应大于后者的二倍。

　　注：这些曲线仅供参考，并说明常数犛为４５００的公式（２）（见附录Ｅ）

图１　绕组温度与耐久试验时间之间的关系

表２　耐热试验时间为３０天的镇流器的理论试验温度

常数犛

理论试验温度

℃

犛４．５ 犛５ 犛６ 犛８ 犛１１ 犛１６

狋ｗ＝９０ １６３ １５５ １４２ １２８ １１７ １０８

９５ １７１ １６２ １４９ １３４ １２３ １１３

１００ １７８ １６９ １５６ １４０ １２８ １１９

１０５ １８５ １７６ １６２ １４６ １３４ １２５

１１０ １９３ １８３ １６９ １５２ １４０ １３０

１１５ ２００ １９０ １７５ １５９ １４６ １３６

１２０ ２０７ １９７ １８２ １６５ １５２ １４１

１２５ ２１５ ２０４ １８９ １７１ １５７ １４７

１３０ ２２２ ２１１ １９６ １７７ １６３ １５２

１３５ ２３０ ２１９ ２０２ １８４ １６９ １５８

１４０ ２３８ ２２６ ２０９ １９０ １７５ １６３

１４５ ２４５ ２３３ ２１６ １９６ １８１ １６９

１５０ ２５３ ２４１ ２２３ ２０２ １８７ １７５

　　注：理论试验温度采用犛４．５栏中的规定值，但镇流器上另有说明时除外。在采用不同于犛４．５的常数时，应按

照附录Ｅ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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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２：在用“电阻变化法”来测量绕组的温度时，采用式（１）计算：

狋２ ＝
犚２
犚１
２３４．５＋狋（ ）１ －２３４．５ ……………………………（１）

　　　　　式中：

　　　狋１———初始温度，℃；

狋２———最终温度，℃；

犚１———温度为狋１ 时的电阻；

犚２———温度为狋２ 时的电阻。

常数２３４．５用于铜线绕组；对铝线绕阻，该常数应为２２９。

在２４ｈ之后测量完绕组温度，则不必再使绕组温度保持不变。只需通过控制恒温器使环境温度保

持稳定。

每个镇流器的试验时间从其接通电源时开始算起。在某一镇流器试验结束时，将其与电源断开，但

是要在其他镇流器也完成试验时才可将其从烘箱中取出。

注３：图１给出的理论试验温度与在额定最大工作温度狋ｗ 下连续工作１０年的工作寿命有关。

理论试验温度采用式（２）计算：

ｌｇ犔＝ｌｇ犔０＋犛
１

犜
－
１

犜（ ）ｗ …………………………（２）

　　　　　式中：

　　　犔———耐热试验的实际时间（３０天，６０天，９０天或１２０天）；

犔０———３６５２天（１０年）；

犜———理论试验温度（狋＋２７３），Ｋ；

犜ｗ———额定最大工作温度（狋ｗ＋２７３），Ｋ；

犛———常数，依据镇流器的类型和绕组绝缘材料而定。

试验之后，将镇流器恢复到室温，镇流器应满足下述要求：

ａ）　在额定电压下，镇流器应能启动上述同样的灯，灯的电弧电流应不超过试验前所测得的该值

的１１５％。

注４：本试验可确定安装镇流器时出现的不利变化。

ｂ）　在约５００Ｖ直流电压下测得的绕组和镇流器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ＭΩ。

如果七个镇流器中有六个符合这些要求，则试验结果可视为合格。如果有二个以上的镇流器试验

失败，则该试验视为不合格。

在出现二个镇流器不合格的情况下，应再选七个镇流器重复该试验，并且，七个镇流器的试验不许

失败。

１４　故障状态

灯的控制装置在设计上应能保证其在故障状态下工作时，不会喷出火苗或熔化的材料，并不会产生

可燃气体。１０．１所规定的防止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保护措施不应被损坏。

在故障状态下工作是指对样品依次施加１４．１～１４．４规定的每一种故障状态，以及由此而必然产生

的其他故障状态，并且，每次只允许一个部件置于一种故障状态。

一般通过检查受试样品及其线路图就可明确所应施加的故障状态，这些故障状态应以最适宜的顺

序依次施加。

全封闭式灯的控制装置或元件不打开检查，也不施加内部故障状态。但是如有疑问，应检查其线路

图，将输出端短路，或与制造商协商由其提交一专门制作的供试验用的灯的控制装置。

如果灯的控制装置或元件是密封在自凝固化合物中，而该化合物又与相应的表面紧密粘结，且没有

空隙，则认定其被完全封闭。

凡是符合制造商的技术要求不会发生短路的元件，或能消除短路的元件，均不允许跨接。凡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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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的技术说明不会产生开路的元件，不应被断开。

制造商应提供证据表明，各个元件均能以预期的方式工作，例如，出示符合相应技术要求的合格证。

对于不符合有关标准的电容器、电阻器或电感器，应将其短路或断开，采用其中最不利的方式。

对于标有 标志的灯的控制装置，其外壳上任一部位的温度应不超过标志所示值。

注：对于不具备这种符号的灯的控制装置及滤波线圈，要按照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和灯具一起进行试验。

１４．１　将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短路，如果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小于第１６章所规定的值，要考虑到

１４．１～１４．４所允许的任何减少值。

注１：带电部件和易被触及的金属部件之间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允许小于第１６章所规定的值。

对于位于印刷线路板上并通过扼流圈或电容器等元件来防止来自电源的脉冲的导体，它们之间的

爬电距离要加以修改。印刷线路板应按照ＩＥＣ６１１８９２撕裂拉伸强度要求。表３中的距离值根据式

（３）所计算出的值代替。

ｌｇ犱＝０．７８ｌｇ
犞^
３００

…………………………（３）

　　最小值为０．５ｍｍ。

式中：

犱———爬电距离，ｍｍ；

犞^———电压的峰值，Ｖ。

这些爬电距离可参照图２加以确定。

注２：在计算爬电距离时，印刷线路板上的漆涂层或类似涂层可忽略不计。

如果印刷线路板使用的涂层按照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３的规定，则其爬电距离可小于上述所规定的值。

此要求也适用于带电部件与接在易被触及的金属部件上的部件之间的爬电距离。按照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３

中相应条款进行试验以证明其合格性。

图２　不与电源连接的印刷线路板上导体之间的爬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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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将半导体装置短路或断开。

每次应只将一个元件短路或断开。

１４．３　将由漆层、瓷漆或纺织物构成的绝缘层短路。

在确定表３所规定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时，这种绝缘层可忽略不计。但是，如果导线的绝缘层是

由瓷漆构成的，并能承受ＩＥＣ６０３１７０１：１９９７第１３章所规定的电压试验，则此绝缘层可被视为相当于

１ｍｍ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本条款并不意味着需要将线圈各圈之间的绝缘层、绝缘套或绝缘管短路。

１４．４　将电解电容短路。

１４．５　合格性采用以下试验进行检验：将镇流器与灯连接，使其在额定电压的０．９倍～１．１倍的任一电

压下工作，并使其外壳温度保持在狋ｃ，然后，依次施加１４．１～１４．４所述各项故障状态。

试验要持续至达到稳定状态，然后测量灯的控制装置的外壳温度。在进行１４．１～１４．４所述试验

时，电阻器、电容器、半导体元件、保险丝等部件可能被损坏。为了继续试验，允许更换这些部件。

试验之后，使灯的控制装置恢复到环境温度，再接通大约５００Ｖ的直流电测量其绝缘电阻，所测得

的值不应小于１ＭΩ。

为了检验零部件所逸出的气体是否可燃，可采用高频电火花发生器进行检验。

为了检验易被触及的部件是否成为带电部件，可按照附录Ａ进行试验。

为了检验冒出的火苗或熔化的材料是否会对安全性造成危害，用ＩＳＯ４０４６４：２００２中６．８６规定的

薄棉纸包裹受试样品，受试样品不应起火。

１５　结构

１５．１　木材、棉织物、丝绸、纸和类似纤维材料

木材、棉织物、丝绸、纸和类似纤维材料不应用作绝缘材料，除非这类材料经过树脂浸渍。

合格性采用目视进行检验。

１５．２　印刷线路

印刷线路允许为内部连接式。

合格性的检验参照本部分的第１４章要求。

１６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应小于表３和表４给出的相应值，但第１４章另有规定时除外。

宽度不足１ｍｍ的槽口所相当的爬电距离不应大于槽宽。

在计算总的电气间隙时，凡小于１ｍｍ的间隙应忽略不计。

注１：爬电距离是指沿绝缘材料的外表面测量的空间距离。

注２：由于镇流器的绕组采用耐热试验进行检验，这些绕组间的爬电距离不作测量。此要求也适用于抽头之间的爬

电距离。

注３：在开启铁芯式镇流器中，作为导线的绝缘层并能承受住ＩＥＣ６０３１７０１：１９９７中第１３章的一级或二级电压试

验的瓷漆或类似材料，在按照本部分中表３和表４所示的值计算不同绕组的漆包线之间或漆包线与外壳、铁

芯之间的距离时，可视为相当于１ｍｍ距离。

但只能在除瓷漆涂层以外，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小于２ｍｍ的情况下采用这种算法。

金属外壳应装有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规定的绝缘内衬，以避免造成带电部件和外壳之间的爬电

距离和电气间隙会小于相应的表中所规定的值。

对于其零部件被密封在自凝固化合物中而该化合物又与相应的表面粘结，不留任何空隙的灯的控

制装置，可不作检验。

印刷线路板按照第１４章要求进行检验，不受本条要求限制。

３１

犌犅１９５１０．１—２００９／犐犈犆６１３４７１：２００７



表３　交流５０犎狕／６０犎狕正弦电压下的最小距离

不超过以下各值的有效值工作电压

Ｖ

５０ １５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最小间隙（ｍｍ）：

ａ）　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之间：

ｂ）　带电部件与永久性固定在灯的控制装置上的易被触

及的金属部件之间（后者包括固定外壳或将灯的控制

装置固定在支撑架上用的螺钉或装置）：

———爬电距离：

　　绝缘体的ＰＴＩ≥６００

　　　　　　　　＜６００

———电气间隙：

０．６

１．２

０．２

１．４

１．６

１．４

１．７

２．５

１．７

３

５

３

４

８

４

５．５

１０

５．５

ｃ）　带电部件与支撑平面或可能松动的金属外壳之间（在

灯控制装置的结构不能确保其在最不利状态时保持上

述ｂ）款所示的值的情况下）：

———电气间隙： ２ ３．２ ３．６ ４．８ ６ ８

　　注１：ＰＴＩ为耐漏电起痕指数，参见ＩＥＣ６０１１２。

注２：对于不带电的部件或不可能产生漏电起痕而不必接地的部件的爬电距离，规定用于ＰＴＩ≥６００的材料的值

也适用于所有材料（无论ＰＴＩ的实际值如何）。

对于所承受的工作电压的持续时间小于６０ｓ的爬电距离，规定用于ＰＴＩ≥６００的材料的值也适用于所有的

材料。

注３：对于不易受尘埃污染或不易受潮的爬电距离，规定用于ＰＴＩ≥６００的材料的数值也适用于所有材料（与ＰＴＩ

的实际值无关）。

注４：对于ＧＢ１９５１０．２规定的灯的控制装置，其易被触及的金属部件应安装牢固，并与带电部件保持距离。

注５：本条所规定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适用于那些ＧＢ１９５１０．２规定的装置，这些装置应符合ＧＢ２０５５０规

定的爬电距离要求，因此应采用该标准的要求。

表４　非正弦脉冲电压下的最小距离

额定脉冲电压　峰值／ｋＶ

２．０ ２．５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８．０ １０ １２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最小间隙

ｍｍ
１．０ １．５ ２ ３ ４ ５．５ ８ １１ １４ １８ ２５ ３３ ４０ ６０ ７５ ９０ １３０ １７０

　　对于既承受正弦电压，又承受非正弦脉冲电压的距离，所要求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表３或表４所示

最大值。

爬电距离不应小于所要求的最小间隙。

１７　螺钉、载流部件和连接件

螺钉、载流部件及机械连接件的损坏会使灯的控制装置不安全，这些部件应能承受住在正常使用中

出现的机械应力。

合格性通过目视及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中４．１１和４．１２所述试验进行检验。

１８　耐热、防火及耐漏电起痕

１８．１　将带电部件固定到位的绝缘材料部件或具备防电击保护功能的绝缘材料部件，应充分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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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陶瓷材料的部件，应对其实施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第１３章所述球压试验来检验其合格与否。

１８．２　具备防电击保护功能的外部绝缘材料部件，以及将带电部件固定到位的绝缘材料部件均应充分

耐火、不易燃。

对于非陶瓷材料，合格性采用１８．３或１８．４所述适用的试验进行检验。

印刷线路板不作上述试验。但是要按照ＩＥＣ６１１８９２中８．７和ＩＥＣ６１２４９２中相关部分要求。移

走燃烧气体后，任何自持燃烧应在３０ｓ内熄灭，并且燃烧的滴落物不应点燃规定的薄纸。

１８．３　具备防电击保护功能的绝缘材料外部部件应能承受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０所规定的灼热丝试验，并持

续３０ｓ，试验条件如下：

———试验样品数量应是一个；

———试验样品应是一完整的灯的控制装置；

———灼热丝末端的温度应为６５０℃；

———在将灼热丝撤走３０ｓ之内，样品的任何火苗或辉光均应熄灭，并且所散落下的燃烧物不应引

燃试验样品下方２００ｍｍ±５ｍｍ处水平展开的一张薄纸，此薄纸应按照ＩＳＯ４０４６４：２００２中

６．８６的要求。

１８．４　用于将带电部件固定到位的绝缘材料部件应能承受住ＧＢ／Ｔ５１６９．５规定的针焰试验，试验条件

如下所述：

———试验样品数量应是一个；

———试验样品应是一完整的灯的控制装置，如果为了进行此试验必须将灯的控制装置的零部件拆

下，则应注意确保试验条件与正常使用条件没有明显的差别；

———试验火焰施加在受试表面的中心；

———施加火焰的持续时间为１０ｓ；

———在将火焰撤走３０ｓ之内，样品上任何火苗均应熄灭，并且任何散落的燃烧物均不应引燃试验样

品下方２００ｍｍ±５ｍｍ处水平展开的一张薄纸，此薄纸应按照ＩＳＯ４０４６４：２００２中６．８６的要

求。

１８．５　安装在灯具中使用的灯的控制装置（而不是普通独立式灯的控制装置）以及其绝缘体易遭受峰值

高于１５００Ｖ的启动电压的灯的控制装置应能耐漏电起痕。

对于非陶瓷材料的部件，应对该部件实施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第１３章所规定的漏电起痕试验。

１９　耐腐蚀

对于生锈后会危及灯的控制装置安全的铁质部件，应采取充分的防锈措施。

合格性按照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中４．１８．１所述试验进行检验。

外表面涂漆被视为具有充分的保护作用。

２０　无负载输出电压

当输出端无负载的灯的控制装置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工作时，其输出电压不应和无负载输出

电压的额定值相差超过１０％。

５１

犌犅１９５１０．１—２００９／犐犈犆６１３４７１：２００７



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确定导电部件是否是可能引起电击的带电部件的试验

犃．１　为了确定某一导电部件是否是可能引起电击的带电部件，应使灯的控制装置在额定电压和标称

电源频率下工作，并进行下述试验。

犃．２　测量相关部件的电流，如果所测得的值大于０．７ｍＡ（峰值）或２ｍＡ直流电流，则该部件是带电部

件。

对１ｋＨｚ以上的频率，用以千赫为单位的频率数值乘以０．７ｍＡ（峰值）的极限值，但是结果应不超

过７０ｍＡ（峰值）。

测量相关部件与接地端之间的电流。

合格性按照ＧＢ／Ｔ１２１１３—２００３中图４和７．１要求进行检验。

犃．３　测量相关部件与任一易被触及的部件之间的电压，测量线路要具有５０ｋΩ的无感电阻。如果所

测得的电压超过３４Ｖ（峰值），则该相关部件为带电部件。

对于上述试验，试验电源的一个极应处于地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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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犅．１　引言

本附录包括两种类型的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第一类是“Ｐ级”美式灯的控制装置，本部分称之

为“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其作用是在任何使用条件下防止灯的控制装置过热，包括防止灯具安装表面

由于寿终效应而产生过热现象。

第二类是“定温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它能根据所标记的热保护工作温度和灯具的结构对安装

表面提供热保护，并能在灯的控制装置发生寿终效应时提供过热保护。

注：第三类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已被认可，它是通过安装在其外部的热保护器为安装表面提供热保护的。相关

的要求见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

本附录所列条款是对本部分正文相应条款的补充，对本附录不具备的相关条款或分条款，应完全采

用标准正文中相应的条款或分条款。

犅．２　适用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安装在灯具之中并装有热保护器的放电灯的控制装置。热保护器的作用是在灯的控

制装置的外壳温度超过规定极限值之前将控制装置与电源线路断开。

犅．３　定义

犅．３．１　

“犘级”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标志 　“犮犾犪狊狊犘”狋犺犲狉犿犪犾犾狔狆狉狅狋犲犮狋犲犱犾犪犿狆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犲犪狉

其热保护器具有下述两种功能的灯的控制装置，即其热保护器在任何使用条件下均能防止控制装

置过热，并且在发生寿终效应时能防止灯具的安装表面过热。

犅．３．２　

定温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标志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犱犲犮犾犪狉犲犱狋犺犲狉犿犪犾犾狔狆狉狅狋犲犮狋犲犱犾犪犿狆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犲犪狉

其热保护器具有温度要求的灯的控制装置，即其热保护器在任何使用条件下均能防止灯的控制装

置外壳的温度超过规定值。

注：三角形中的黑点要用灯的控制装置外壳表面上任一部位的额定最大外壳温度值（单位℃）来代替，此数值由制

造商依据Ｂ．９所述条件确定。

标志值在１３０以下的灯的控制装置对由于寿终效应引起的过热所提供的保护功能应与灯具的标志

要求相符。见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

如果该值超过１３０，则带 标志的灯具应按照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中关于不带温度传感控制器的

灯具的要求额外进行试验。

犅．３．３　

额定断开温度　狉犪狋犲犱狅狆犲狀犻狀犵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设计上所要求的能使热保护器断开的空载温度。

犅．４　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的一般要求

热保护器应是灯的控制装置的组成部分，其所在位置能使其免受机械损伤。如果装有可更换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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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只有使用工具才可更换这些部件。

如果热保护器的功能的发挥取决于极性，则对于其插头不分极性的软导线连接装置，两条引线均应

能使热保护器工作。

合格性采用目视和ＧＢ１４５３６．４或ＩＥＣ６０６９１：２００２中适用的试验进行检验。

犅．５　试验说明

应按照Ｂ．９要求为试验提交适当数量的特制样品。

样品中只需要一个样品接受Ｂ．９．２所述最不利故障状态试验，并只需要一个样品接受Ｂ．９．３或

Ｂ．９．４所述状态下的试验。此外，对于“Ｐ”级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和定温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均

应至少提交一个经过特别处理能模拟显示Ｂ．９．２所述最不利故障状态的灯的控制装置。

犅．６　分类

灯的控制装置按Ｂ．６．１或Ｂ．６．２要求进行分类。

犅．６．１　按照保护等级分类

ａ）　“Ｐ级”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符号为 ；

ｂ）　定温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符号为 。

犅．６．２　按照保护类型分类

ａ）　自动复位（循环）型；

ｂ）　手动复位（循环）型；

ｃ）　不可更新、非复位（保险丝）型；

ｄ）　可更新、非复位（保险丝）型；

ｅ）　其他可提供等效热保护功能的类型。

犅．７　标志

犅．７．１　带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装置应按照保护等级作标志：

———“Ｐ级”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的标志为 ；

———定温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的标志为 ，其中的数字以１０的倍数增加。

连接热保护器的接线端子应按这种标志进行识别。

此外，对于可更新式热保护器，其标志还应包括所用热保护器的型号。

注１：灯具制造商要用此标志来确保带标志的接线端子不会被连接在灯的控制装置上灯所在的一侧。

注２：地方性接线法规可能要求将热保护器连接在线型导体上。在使用极化电源的Ｉ级设备中，应这样连接热保

护器。

犅．７．２　除上述标志外，灯的控制装置的制造商还应按照Ｂ．６要求标明热保护类型。

犅．８　绕组的耐热性

带有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装置，在其热保护器短路的情况下应达到绕组耐热试验的要求。

注：对于型式试验，可要求制造商提供已将热保护器短路的样品。

犅．９　灯的控制装置的加热

犅．９．１　预选试验

在本条所述试验开始之前，将灯的控制装置（未通电）放置在一烘箱中至少保持１２ｈ，烘箱内的温

度要比热保护器的额定工作温度至少低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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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将带热熔丝的灯的控制装置从烘箱中取出之前，应使其温度冷却至比热保护器额定工作温

度至少低２０Ｋ。

在这一阶段结束时，对灯的控制装置施加一微弱电流，电流值不大于其标称电源电流的３％，以便

确定热保护器是否处于闭合状态。

其热保护器已开始工作的灯的控制装置不应进行以后的试验。

犅．９．２　“犘级”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的试验

这种灯的控制装置的最大外壳温度限制在９０℃，其绕组的额定最大温度（狋ｗ）为１０５℃，其电容器

的额定最大工作温度（狋ｃ）为７０℃。

将这种灯的控制装置放置在附录Ｄ所示环境温度为４０　０－５℃的试验箱内，使其在正常条件下工作并

达到热平衡状态。

在这些工作条件下，热保护器不应开启。

然后引入下述最不利的故障状态，并在整个试验期间保持这种故障状态。

为了获得这些故障状态，需使用经过特别处理的灯的控制装置。

犅．９．２．１　对于变压器，（除了施加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附录Ｃ所规定的异常状态外）还应采用下述相应

的异常状态。

ａ）　对于ＧＢ１９５１０．９所述灯的控制装置

　　———初级绕组的外层圈数有１０％被短路；

　　———任一次级功率绕组的外层圈数有１０％被短路；

　　———任一功率电容器被短路，但是这种故障状态不应使镇流器的初级绕组短路。

ｂ）　对于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０—２００９所述灯的控制装置

　　———初级绕组的外层圈数有２０％被短路；

　　———任一次级绕组的外层圈数有２０％被短路；

　　———任一功率电容器被短路，但是这种故障状态不应使镇流器的初级绕组短路。

犅．９．２．２　对于扼流圈，（除了施加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附录Ｃ所规定的异常状态外）还应采用下述异常

状态：

ａ）　对于ＧＢ１９５１０．９所述灯的控制装置

　　———每个绕组的外层圈数有１０％被短路；

　　———适宜的串联电容器被短路。

ｂ）　对于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０—２００９所述灯的控制装置

　　———每个绕组的外层圈数有２０％被短路；

　　———适宜的串联电容器被短路。

为了进行此种测量，应施加三个加热和冷却周期。对于非复位型保护器，应对各个经过特殊处理的

灯的控制装置只施加一个加热和冷却周期。

在热保护器开启之后，应连续测量灯的控制装置的外壳温度。当热保护器开启后外壳温度开始下

降，或外壳温度超过所规定的极限值时，可以中断试验，但在进行热保护器再闭合温度试验时除外。

注：如果外壳的温度未超过１１０℃并保持此温度状态，或者开始下降，则此项试验可在首次达到峰值温度后再工作

１ｈ之后中断。

在试验期间，灯的控制装置的外壳温度应不超过１１０℃，当（复位型）热保护器重新闭合线路时，该

温度不超过８５℃；但是，在试验期间热保护器的任一工作周期内，外壳温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大于

１１０℃，该条件就是外壳温度初次超过极限那一时刻与达到表Ｂ．１所示最高温度值那一时刻之间的时

间长度不超过该表所示相应的时间。

作为这种灯的控制装置的组成部件的电容器的外壳温度应不大于９０℃，但是当灯的控制装置的外

壳温度超过１１０℃时，该电容器的外壳温度可以大于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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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　热保护工作状态

灯的控制装置的外壳的最高温度

℃

从１１０℃开始达到最高温度所允许的最长时间

ｍｉｎ

１５０以上 ０

１４５～１５０ ５．３

１４０～１４５ ７．１

１３５～１４０ １０

１３０～１３５ １４

１２５～１３０ ２０

１２０～１２５ ３１

１１５～１２０ ５３

１１０～１１５ １２０

犅．９．３　犌犅１９５１０．９所规定的定温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额定最高外壳温度为１３０℃）

将此种灯的控制装置放置在附录Ｄ所述试验箱中，使其在正常条件下工作并达到热平衡状态，箱

内的环境温度应能使绕组的温度达到狋ｗ＋５℃。

在这些条件下，热保护器不应开启。

然后引入Ｂ．９．２所述最不利的故障状态，并在整个试验期间均保持这些故障状态。

注：允许灯的控制装置在一能使绕组的温度达到Ｂ．９．２所述最不利故障状态时绕组温度的电流下工作。

在试验期间，灯的控制装置的外壳温度应不超过１３５℃，当热保护器（复位型）重新闭合线路时，该

外壳温度应不超过１１０℃。但是，在试验期间热保护器的任一工作周期内，外壳温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大于１３５℃，此条件就是外壳温度初次超过极限值的那一时刻与达到表Ｂ．２所示最高温度的那一时刻

之间的时间长度不超过该表所示相应的时间。

对于作为这种灯的控制装置的组成部件的电容器，当其带有或未带有额定最高工作温度（狋ｃ）说明

时，其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外壳温度应不大于５０℃或狋ｃ；其在异常工作状态下的外壳温度应不大于

６０℃ 或狋ｃ＋１０℃。

表犅．２　热保护工作状态

灯的控制装置的外壳的最大温度

℃

从１３５℃开始达到最高温度所允许的最长时间

ｍｉｎ

１８０以上 ０

１７５～１８０ １５

１７０～１７５ ２０

１６５～１７０ ２５

１６０～１６５ ３０

１５５～１６０ ４０

１５０～１５５ ５０

１４５～１５０ ６０

１４０～１４５ ９０

１３５～１４０ １２０

犅．９．４　犌犅１９５１０．９所规定的额定最大外壳温度超过１３０℃的定温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

ａ）　将灯的控制装置置于Ｄ．４所规定的条件下以及能使绕组温度达到狋ｗ＋５℃的短路电流下工作

并达到热平衡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热保护器不应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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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然后使灯的控制装置在一能使绕组达到Ｂ．９．２所述最不利故障状态时的绕组温度的电流下

工作。

　　在试验期间，应测量灯的控制装置外壳的温度。

　　必要时，应缓慢而连续地增加通过绕组的电流，直至使热保护器启动。

时间间隔和电流增量应能使绕组温度和灯的控制装置表面温度之间尽可能达到热平衡。

在试验期间，还应连续测量灯的控制装置表面的最高温度。

对于装有自动复位型热保护器（见Ｂ．６．２ａ））或其他类型热保护器（见Ｂ．６．２ｅ））的灯的控制装置，

试验应持续到表面温度达到稳定时为止。

应通过在给定条件下断断续续接通或关闭灯的控制装置的方式使自动复位型热保护器工作三次。

对于装有手动复位型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装置，试验应重复三次，每次间隔３０ｍｉｎ，在每次３０ｍｉｎ

间隔的末尾，热保护器应当复位。

对于装有不可更新非复位型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装置和装有可更新非复位型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

装置，只进行一次试验。

如果灯的控制装置表面上任一部位的最高温度均未超过标志值，则试验合格。

在热保护器开始工作１５ｍｉｎ之内，允许（控制装置的表面温度）不超过标志值的１０％。在此之后，

则不应超过标志值。

犅．９．５　犌犅１９５１０．１０—２００９所规定的定温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

ａ）　将灯的控制装置置于Ｈ．１２所规定的条件下以及能使绕组温度达到狋ｗ＋５℃的短路电流下工

作，并达到热平衡状态。

　　在此种条件下，热保护器不应开启。

　　然后，使灯的控制装置在一能使绕组达到Ｂ．９．２所述最不利故障状态时绕组温度的电流下

工作。

　　试验期间，应测量灯的控制装置外壳的温度。

　　应缓慢而稳定地增加通过绕组的电流，使承受异常状态的线路开始工作，直至热保护器开启。

时间间隔和电流增加量应能使绕组温度和灯的控制装置的表面温度之间的热平衡状态尽量切

实可行。

　　试验期间应连续测量灯的控制装置表面上任一部位的最大温度。

　　对于装有Ｂ．６．２ａ）所述自动复位热保护器或装有Ｂ．６．２ｅ）所述其他类型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

装置，试验应持续到控制装置表面的温度达到稳定状态为止。

　　应通过在给定条件下断断续续接通或关闭灯的控制装置的方式使自动复位热保护器工作

三次。

　　对于装有手动复位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装置，试验应重复进行三次，每次间隔３０ｍｉｎ，在每

３０ｍｉｎ间隔结束时，热保护器应当复位。

　　对于装有不可更新非复位式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装置和装有可更新非复位式热保护器的镇流

器，只进行一次试验。

　　对于全部使用上述几种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装置，应对其能提供制造商所宣称的温度控制初

级保护功能的热保护器进行试验。

　　如果灯的控制装置表面上任一部位的最高温度均不超过标志值，则试验合格。

　　在热保护器开始工作１５ｍｉｎ之内，允许（控制装置表面的温度）不超过标志值的１０％。在此

期间之后，则不应超过标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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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带热保护器的灯的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犆．１　适用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装有能在灯的控制装置的外壳温度超过规定极限值之前将其电源线路断开的热保护

器的灯的电子控制装置。

犆．２　定义

犆．２．１　

定温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犱犲犮犾犪狉犲犱狋犺犲狉犿犪犾犾狔狆狉狅狋犲犮狋犲犱犾犪犿狆犮狅狀狋狉狅犾犵犲犪狉

装有能防止灯的控制装置的外壳温度超过规定值的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装置。

注：三角形内的三个点要用灯的控制装置外表面上任一处的额定最大外壳温度值（单位℃）来代替，此数值由制造

商按照Ｃ．７要求确定。

标志值在１３０以下的灯的控制装置对由于寿终效应引起的过热所提供的保护功能应与灯具的

标志要求相符。见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

如果该数值超过１３０，则带 标志的灯具应按照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关于不带温度传感控制器的

灯具的要求，额外进行试验。

犆．３　带热保护器的灯的电子控制装置的一般要求

犆．３．１　热保护器应是灯的控制装置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所在位置应能防止其受到机械损伤。如果其

装有可更换部件，应只有使用工具才可更换这些部件。

如果热保护器的功能的发挥取决于极性，那么对于其插头不分极性的软导线连接装置，其两条引线

应均能使热保护器工作。

合格性通过目视及ＧＢ１４５３６．４或ＩＥＣ６０６９１：２００２中适用的试验进行检验。

犆．３．２　热保护器线路的断开不应引起着火危险。

合格性通过Ｃ．７所述试验进行检验。

犆．４　试验说明

应按照Ｃ．７要求提交适当数量的经过特别处理的样品。

只需对一个样品进行Ｃ．７．２所规定的最严重故障状态试验。

犆．５　分类

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要按照热保护的类型分为下述几类：

ａ）　自动复位型；

ｂ）　手动复位型；

ｃ）　不可更新非复位型；

ｄ）　可更新非复位型；

ｅ）　可提供等效热保护功能的其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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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６　标志

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的标志内容如下所述：

犆．６．１　定温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采用符号 作为标志，符号中的数值按１０的倍数增加。

犆．６．２　除了上述标志以外，灯的控制装置的制造商还应按照Ｃ．５要求说明热保护的类型，此说明可在

制造商的产品目录或类似的说明书中给出。

犆．７　加热限制

犆．７．１　预选试验

在开始本条所述试验之前，应将灯的控制装置在一烘箱内（不通电）放置至少１２ｈ，烘箱内的温度

保持在比控制装置外壳温度狋ｃ至少低５Ｋ。

其热保护器已经工作过的灯的控制装置不应用于以后的试验。

犆．７．２　热保护器的功能

将灯的控制装置放置在附录Ｄ所述试验箱中使其在正常条件下工作并达到热平衡状态，试验箱内

的环境温度应能使控制装置外壳的温度达到狋ｃ
＋０
－５℃。

在这些条件下，热保护器不应开启。

然后引入１４．１～１４．４所规定的最不利的故障状态，并在整个试验期间均采用这些故障状态。

如果受试灯的控制装置装有类似用来抑制ＧＢ／Ｔ１５１４４—２００９中１２．１所述谐波的滤波线圈的绕

组，并且这种绕组还与电源相连接，则应将这些绕组的输出引线短路，从而使灯的控制装置的其余部分

工作在正常条件之下。用于抑制无线电干扰的滤波线圈不进行此项试验。

注：可使用经过特殊处理的试验样品来达到此要求。

必要时，应缓慢而连续地增加通过绕组的电流，直至使热保护器启动。时间间隔和电流增量应能使

绕组温度和灯的控制装置表面的温度之间尽可能达到热平衡。在试验期间，应连续测量灯的控制装置

表面的最高温度。

对于装有Ｃ．５ａ）所示其他类型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装置，或装有Ｃ．５ｅ）所示其他类型热保护器的

灯的控制装置，试验应持续到表面温度达到稳定状态时为止。

应通过在给定条件下断断续续接通或关闭灯的控制装置的方式使自动复位热保护器工作三次。

对于装有手动复位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装置，试验重复进行六次，每次间隔３０ｍｉｎ。在每个

３０ｍｉｎ间隔结束时，热保护器应当复位。

对于装有不可更新非复位式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装置和装有可更新非复位式热保护器的灯的控制

装置，只进行一次试验。

如果灯的控制装置表面上任一部位的最高温度均不超过标志值，则试验合格。

在热保护器开始工作之后的１５ｍｉｎ之内，允许（控制装置表面的温度）不超过标志值的１０％，在此

期间之后，则不应超过标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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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热保护式灯的控制装置的加热试验要求

犇．１　试验箱

加热试验在环境温度保持在规定温度下的试验箱内进行（见图Ｄ．１）。整个试验箱由厚度为２５ｍｍ

的耐热材料制成。试验箱的内部尺寸为６１０ｍｍ×６１０ｍｍ×６１０ｍｍ，其试验隔板的尺寸为５６０ｍｍ×

５６０ｍｍ，隔板的四周可以留有２５ｍｍ 的空隙用于热空气的流通。在隔板的下方应为加热器留出

７５ｍｍ的空隙用于安装加热元件。试验箱有一面可以移动，但是其结构应能使其牢固地固定在箱体

上。试验箱的一个面上应有一个１５０ｍｍ的正方形开口，其位置在箱体底部边缘的正中间。试验箱的

结构应使该开口成为唯一能流通空气的地方。该开口应采用图Ｄ．１所示铝罩加以覆盖。

犇．２　试验箱的加热

如上所述试验箱所用的加热源由四个功率为３００Ｗ 的条形加热器构成，每个加热器的加热表面尺

寸约为４０ｍｍ×３００ｍｍ。这些加热元件应与电源并联连接。应安装在试验箱隔板和底面之间的

７５ｍｍ加热舱的中间位置，并且它们应排列成一个正方形，每个加热器的外沿与临近的试验箱的内壁

要相距６５ｍｍ。这些加热器应由一个适宜的恒温器控制。

犇．３　灯的控制装置的工作条件

试验期间，电源线路的频率应等于灯的控制装置的额定频率，电源线路的电压应等于灯的控制装置

的额定电源电压，试验箱内的温度在试验期间应保持在４０＋０－５℃；在试验之前，应将灯的控制装置（不通

电）在试验箱中放置足够长的一段时间，使其所有的部件均达到箱内温度。如果试验结束时箱内的温度

与试验开始时的温度不一致，则在确定灯的控制装置的零部件的温升时应考虑到此温差。灯的控制装

置应满足其所专用的灯的规格和数量要求。灯应安装在试验箱的外面。

犇．４　灯的控制装置在试验箱中的位置

试验期间，用二块７５ｍｍ的木块支撑灯的控制装置，使其距离试验隔板７５ｍｍ，并处于正常工作位

置，灯的控制装置应位于试验箱的中心。电气连接线可通过图Ｄ．１所示１５０ｍｍ正方形开口从试验箱

中引出。试验期间，试验箱所处的位置应不会使其被屏蔽的开口受到快速气流的影响。

犇．５　温度测量

试验箱内的平均环境温度是指在与最近的试验箱内壁相距不小于７６ｍｍ，并与镇流器的中心处于

同一水平面的各部位上的温度。

该温度通常使用玻璃温度计进行测量。其他可以采用的测温装置是热电偶或“热敏电阻”，它们均

附着在一个能屏蔽热辐射的金属片上。

灯的控制装置外壳的温度通常用热电偶进行测量。当连续测量三次所得温度读数没有变化时，则

该温度被视为恒定不变，各次测量的间隔为已完成的试验时间的１０％，但不应少于５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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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犇．１　热保护式镇流器加热试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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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不同于４５００的常数犛在狋狑（绕组温度）试验中的应用

犈．１　本附录所述试验用来使制造商验证其所要求的不同于４５００的犛值。

镇流器耐热试验中所使用的理论试验温度由第１３章所示式（２）计算得出。

如果没有异议，犛值应为４５００，但是如果制造商能用下述程序Ａ或程序Ｂ提出理由，也可以要求

采用表２中任一数值。

如果某一特定的镇流器采用的是４５００以外的常数并已依据程序Ａ或程序Ｂ进行过验证，那么这

个常数可用于该镇流器及其他具有相同结构和材料的镇流器的耐热试验中。

犈．２　程序Ａ

制造商就相关的镇流器的设计提供能说明其预期寿命与绕组温度关系的试验数据，此试验数据所

依据的样品的数量不少于３０个。

根据此数据，计算出能说明犜和ｌｇ犔的关系的回归线以及与之相关的９５％置信线。

然后通过１０天横坐标线与上９５％置信线的交点和１２０天横坐标线与下９５％置信线的交点划一条

直线。图Ｅ．１为典型图示。如果该直线的斜率的倒数大于或等于所要求的犛值，那么，便证明后者在

９５％置信限度之内。关于不合格的标准，见程序Ｂ。

注１：１０天点和１２０天点表示应用置信线所需要的最小间隔。如果涉及到类似的或更大的间隔，可采用其他各点。

注２：有关计算回归线和置信线的技术和方法的资料，在ＩＥＣ６０２１６和ＩＥＥＥ１０１中给出。

犈．３　程序Ｂ

制造商除提交耐热试验所要求的样品外，还应向检验机构提交１４个新镇流器进行试验，试验时将

它们随意分成二组，每组七个。制造商应对所宣称的犛值和使镇流器达到为期１０天的标称平均寿命所

要求的试验温度下，以及使镇流器达到为期至少１２０天的标称平均寿命所要求的相应试验温度犜２ 加

以说明，后者是依据犜１ 和所宣称的犛值按式（２）的下述变形公式（Ｅ．１）计算得出：

１

犜２
＝
１

犜１
＋
１

犛
ｌｇ
１２０

１０
或１
犜２
＝
１

犜１
＋
１．０７９

犛
…………………（Ｅ．１）

　　式中：

犜１———１０天理论试验温度，Ｋ；

犜２———１２０天理论试验温度，Ｋ；

犛———所宣称的常数。

然后，采用第１３章所述基本方法分别依据理论试验温度犜１（试验１）和犜２（试验２）对二组数量均为

七个的镇流器进行耐热试验。

如果试验开始之后２４ｈ所测得的电流值与初始值相差１５％以上，则试验应在较低的温度下重复进

行。试验的持续时间通过式（２）计算得出。如果镇流器在烘箱内工作期间出现下述两种情况，则视为不

合格：

ａ）　镇流器开路；

ｂ）　绝缘体被击穿，表现为一个速熔式熔丝开始熔断，该熔丝的额定电流为在２４ｈ之后测得的初

始电源电流的１５０％～２００％。

试验１的持续时间应等于或大于１０天，该试验应连续进行到所有的镇流器均失效时为止，并根据

在温度犜１ 时各个样品寿命的对数平均值计算出平均寿命犔１。由此，借助式（２）的另一种形式（Ｅ．２）计

算出在温度犜２ 时相应的平均寿命犔２：

犔２ ＝犔１ｅｘｐ
犛
ｌｇｅ

１

犜２
－
１

犜（ ）［ ］１

…………………………（Ｅ．２）

　　注：应注意确保少数几个镇流器的失效不影响其余的受试镇流器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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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２应持续到温度犜２ 下的平均寿命超过犔２ 时为止；此结果表明该样品的常数至少为所声称的

值。但是，如果试验２中的所有样品在平均寿命达到犔２ 之前就试验失败，那么说明该样品所声称的常

数犛是未经证实的。

试验寿命应根据所声称的犛值，从实际试验温度归化成理论或试验温度。

注：通常不必将试验２继续到所有样品都试验失败为止。试验所必需的持续时间的计算很简单，但每当出现试验

失败时都应加以修正。

对于具有温度敏感材料的镇流器，可能不适宜采用为期１０天的标称寿命。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

可采用较长时间的寿命，但是该寿命应短于相应的耐热试验期，如３０天，６０天，９０天或１２０天。此时，

较长的标称镇流器寿命应至少为较短寿命的１０倍，如１５／１５０天，１８／１８０天。

图犈．１　对所声称的犛值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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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附录）

防对流风试验箱

　　以下是推荐采用的灯的控制装置的加热试验所要求的适用的防对流风试验箱的结构和用法。也可

采用其他结构的防对流风试验箱，只要能证明其可达到类似的效果。

防对流风试验箱应为矩形，其顶面和至少三个侧面为双层板结构，底面是实心体。双层板结构由带

孔金属板制成，间距约为１５０ｍｍ，规则排列的孔的直径为１ｍｍ～２ｍｍ，孔的面积约占每层板的总面积

的４０％。

试验箱的内表面涂有无光泽漆。三个主要的内部尺寸每个应至少为９００ｍｍ。在装入最大尺寸的

灯的控制装置时，箱体内表面与该控制装置的顶面及四个侧面之间的间隔应至少为２００ｍｍ。

注：如果需要在大个的试验箱内试验二个以上的灯的控制装置，应注意使一个灯的控制装置的热辐射不会影响其

他控制装置。

试验箱的顶面上方以及带孔侧面的周围应至少有３００ｍｍ的间隙。试验箱应尽可能放置在不受对

流风和气温突变的影响的地方，也不应受到热辐射源的影响。

在试验箱内放置受试灯的控制装置时应尽可能使其远离箱体的五个内表面，并按附录Ｄ的要求在

箱体底面用木块支撑该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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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规范性附录）

脉冲电压值的推导方法

犌．１　脉冲电压上升时间犜用于冲击激励转换器上的输入滤波器，并产生一种最不利状态效应。其计

算公式见式（Ｇ．１）所选定的时间５μＦ小于质量极其低劣的输入滤波器的上升时间。

犜＝π槡犔犆 …………………………（Ｇ．１）

　　式中：

犔———输入滤波器的电感；

犆———输入滤波器的电容。

犌．２　长脉冲电压的峰值指定为设计电压的二倍。见图Ｇ．２。

为此可给出下述适用于１３Ｖ转换器和２６Ｖ转换器的电压：

（１３×２）＋１５＝４１Ｖ以及（２６×２）＋３０＝８２Ｖ

注：１５和３０分别是１３Ｖ转换器和２６Ｖ转换器的电压范围的最大值。

犌．３　短脉冲电压的峰值指定为设计电压的八倍。

为此可给出下述适用于１３Ｖ转换器和２６Ｖ转换器的电压：

（１３×８）＋１５＝１１９Ｖ以及（２６×８）＋３０＝２３８Ｖ

注：１５和３０分别是１３Ｖ转换器和２６Ｖ转换器的电压范围的最大值。

犌．４　对图Ｇ．１所示短脉冲能量测量线路的组成部件的参数的选择方法作如下说明。

放电应是非周期性的，以便使齐纳二级管只接收一个脉冲。因此，电阻犚应足够大，以便确保达到

以下要求：

ａ）　线路的自感量犔因布线所造成的影响要足够小，即时间常数犔／犚一定要小于时间常数犚犆；

ｂ）　电流的最大值［可根据（犞ＰＫ－犞２）／犚求出］，应与齐纳二极管的正常工作相适应。

另一方面，如果必须使脉冲短暂维持，该电阻犚不应太大。

在总电感值为１４μＨ～１６μＨ（见图Ｇ．１的注释），电容犆值为下述值的情况下，为满足上述条件，

可将电阻犚值的数量级定为：对于设计电压为１３Ｖ的转换器，犚值为２０Ω，而对设计电压为１１０Ｖ的

转换器，犚值应上升至约２００Ω。

应当注意，在图Ｇ．１所示线路中不必加入一个单独的电感犔。

在假定非周期放电的前提下，电容犆值与施加在齐纳二极管（用以代替转换器）上的能量犈Ｚ 以及

所涉及到的电压有关，用式（Ｇ．２）表示：

犆＝
犈Ｚ

犞ＰＫ－犞Ｚ－犞（ ）ＣＴ ×犞Ｚ

…………………………（Ｇ．２）

　　式中：

犞ＰＫ———施加在电容器犆上的初始电压；

犞Ｚ———齐纳二极管的电压；

犞ＣＴ———电容器犆Ｔ 上的最终电压。

假定：

犞ｄ———受试转换器的设计电压；

犞ｍａｘ———其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值（１．２５犞ｄ）；

则可选定：犞Ｚ＝犞ｍａｘ（最佳近似值）；

犞ＰＫ＝８犞ｄ＋犞ｍａｘ

此外，犞ＣＴ应等于或小于１Ｖ。

上述最后一项条件使电压犞ＣＴ相对于（犞ＰＫ－犞Ｚ）的差值来说可忽略不计，那么可写成式（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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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
犈Ｚ

犞ＰＫ－犞（ ）Ｚ ×犞Ｚ

…………………………（Ｇ．３）

　　在采用上述各电压值和规定条件犈Ｚ＝１ｍＪ的前提下，犆的公式可变为式（Ｇ．４）：

犆（μＦ）＝
１２５

犞ｄ×犞ｍａｘ

…………………………（Ｇ．４）

　　另一方面，电容犆Ｔ 的最小值可用式（Ｇ．５）计算：

犈Ｚ＝犆Ｔ犞ＣＴ犞Ｚ …………………………（Ｇ．５）

　　假定犈Ｃ 为１ｍＪ，犞ＣＴ为１Ｖ，那么用式（Ｇ．６）计算：

犆Ｔ（μＦ）＝
１０００

犞ｍａｘ

…………………………（Ｇ．６）

　　考虑到犞ｍａｘ＝１．２５犞ｄ，电容犆值和犆Ｔ 值可表示为设计电压犞ｄ的函数，如式（Ｇ．７）、式（Ｇ．８）所示：

犆（μＦ）＝
１００

犞（ ）ｄ
２

…………………………（Ｇ．７）

犆Ｔ（μＦ）＝
８００

犞ｄ
…………………………（Ｇ．８）

　　线路组件：

犚———线路的电阻（参数说明见附录Ｇ）；

犔———模拟线路自感的电感（因此，不必在此测量线路中加入一单独的元件）；

犣———齐纳二级管，其电压犞Ｚ 应尽可能接近电压范围最大值（犞ｍａｘ）；

犆———电容器，最初充电充至电压犞ＰＫ，即转换器设计电压的八倍，用于对齐纳二极管提供１ｍＪ的能量。

如附录Ｇ所示．其电容值由下述公式给出：

犆（μＦ）＝
１２５

犞ｄ×犞ｍａｘ

或者 如果犞ｍａｘ ＝１．２５犞ａ则犆μＦ ＝
１００

犞（ ）ｄ
２

　　犆Ｔ———积分电容器，应选用在放电后其电压等于或小于１Ｖ的电容器；

如附录Ｃ所示，其电容量最小值（相对于１Ｖ电压）由下述公式给出：

犆Ｔ（μＦ）＝
１０００

犞ｍａｘ

或者 如果犞ｍａｘ ＝１．２５犞ａ那么犆Ｔ（μＦ）＝
８００

犞ｄ

　　该电容器必须是非电解型的，这样在初始放电之前不会被电介质膜感应出电压。

犇１———反向电流旁路二极管，其额定峰值反向电压为设计电压的２０倍，快速开启和闭合时间狋均为２００ｎｓ。

犇２———反向间歇二极管，更快速断开，时间狋ｏｆｆ为２００ｎｓ。

Ｓ———开关，其叶片弹起时间比放电时间长。可以使用半导体开关作为替代品。

犞———电压表（通常为电子式），输入电阻大于１０ＭΩ。

表Ｇ．１涉及最常用的电压。该表给出了：

ａ）　当犞ｍａｘ＝１．２５犞ｄ，从上述等式得出的电容犆和犆Ｔ 值。

ｂ）　由电阻犚的值根据下式获得时间常数犔／犚和犚犆：

犔
犚
＝０．０５犚犆

　　假定犔为１５μＨ。

应注意到这样的电阻犚将最大电流限制在４．５Ａ。

ｃ）　允许对脉冲期间的量值情况作出判断的时间常数犚犆。

图犌．１　短脉冲能量的测量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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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犌．１　用于测量脉冲能量的元件值

设计电压／Ｖ 电容犆／μＦ 电容犆Ｔ／μＦ 电阻犚／Ω 时间常数犚犆／μｓ

１３ ０．５９ ６１．５ ２２．５ １３．３

２６ ０．１５ ３０．８ ４５ ６．７

５０ ０．０４ １６ ８７ ３．５

１１０ ０．００８３ ７．３ １９０ １．６

　　注：如前面所提到的，本表中所示犆Ｔ 值为最小值。如果电压表上电压Ｖ的读数仍然保持在好的状态，则可以使

用较大的电容。如果读出电压读数，则齐纳二极管上的能量由下式给出：犈Ｚ＝犆Ｔ犞ＣＴ犞Ｚ

　　线路组件说明：

ＰＳＵ１———电源装置，能提供所需要的最大脉冲电压（电压范围的最大值加Ｘ倍的设计电压）以及在此电压下（调节

率为２％）换流器所要求的脉冲电流（空负载至满负载）。

ＰＳＵ２———电源装置，其电压已调节到输入电压范围的最大值。

注１：两种ＰＳＵ电源装置最好均装有电流限制器，以防止其在受试换流器万一发生故障时被损坏。

　　　ＴＨ１———用来对换流器施加电压脉冲的主开关可控硅。许多普通的可控硅均适合于此种用途。它们具有约

１μＳ的接通时间，并具有足够的脉冲电流容量。

ＴＨ２———控制继电器ＲＬＣ的可控硅。

Ｄ１———ＴＨ１ 用的反向电流旁路二级管，可使初始振荡瞬态起作用，应是快速型的，（２００ｎｓ～５００ｎｓ）额定电

压是最大脉冲电压的二倍。

Ｄ２———ＰＳＵ２ 用的间歇二极管，用于防止ＰＳＵ２ 的输出阻抗负载在电压脉冲源（ＰＳＵ１）上，它应是快速型的

（断开时间约为１μｓ），额定电压是最大脉冲电压的二倍。

ＲＬＣ———带接触器的脉冲终端继电器。

Ｒ和Ｃ———抑制瞬态放电的部件。推荐参数为１００Ω和０．１μＦ（对２６Ｖ转换器）。

Ｓ１———“通／断”开关或复位控制开关。

注２：图中未表示出获取合格的脉冲持续时间的延迟系统。考虑到继电器的工作时间，该延迟系统应确保在ＴＨ１

开始运行后５００ｍｓ时，可控硅ＴＨ２ 启动。

图犌．２　产生和施加长脉冲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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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犌．２（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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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犎

（规范性附录）

试　　验

犎．１　环境温度和试验室

犎．１．１　各项测量应在一无对流风的室内，以及２０℃～２７℃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对于要求保持稳定的灯的性能的试验，试验期间灯周围的环境温度应保持在２３℃～２７℃范围之

内，其变化不应超过１℃。

犎．１．２　除了环境温度之外，空气的流通也影响灯的控制装置的温度，为了获得可靠的试验结果，试验

室不应通风。

犎．１．３　为了确保灯的控制装置达到试验室的环境温度，在试验之前，应将灯的控制装置放置在试验室

中保留足够长的时间，再测量处于冷态的绕组的电阻。

在灯的控制装置加热之前和之后的环境温度可能有差别。这种状况很难改正，因为灯的控制装置

的温度滞后于已变化了的环境温度。将该类型的另外一受试灯的控制装置安装在试验室里，并在温度

试验开始时和结束时测量其冷态电阻。利用确定温度的公式，能将（两次测量的）电阻的差别用作校正

灯的控制装置的读数的基础。

上述困难可通过在恒温的室内所进行的测量来加以解决，因此不需要进行校正。

犎．２　电源的电压和频率

犎．２．１　试验电压和频率

除非另有规定，受试的控制装置应在其设计电压下工作，而基准镇流器应在其额定电压和频率下

工作。

犎．２．２　电源和频率的稳定性

除非另有规定，电源电压和适用于基准镇流器的频率应稳定保持在±０．５％的变化幅度内，但是在

实际测量期间，电压的调节幅度应在规定试验电压的±０．２％之内。

犎．２．３　基准镇流器的电源电压波形

电源电压的总谐波含量不应超过３％。谐波含量定义为各个分量的有效值（ｒ．ｍ．ｓ）的总和，基波

为１００％。

犎．３　灯的电特性

环境温度可能影响灯的电特性（见 Ｈ．１），此外，灯所显示的初始电特性与环境温度无关，而且，这

些特性在灯的寿命期间可能发生变化。

在额定电源电压的１００％和１１０％的条件下，测量灯的控制装置的温度时，有时（例如在启动器启动

的线路中使用扼流圈时）通过使灯的控制装置在短路电流下工作的方式能够消除灯的影响，短路电流等

于基准灯在额定电压的１００％或１１０％的情况下所具有的电流值。将灯短路，再调节电源电压，直到使

所要求的电流通过线路。

在发生疑问的情况下，应使用灯进行测量，灯的选择应以选择基准灯的同样方式进行，但是，基准灯

所要求的灯电压和灯功率的微小误差可忽略不计。

在确定灯的控制装置的温升时，应记录下所测量到的通过绕组的电流。

犎．４　磁效应

除非另有规定，在与受试基准镇流器和灯的控制装置的任一表面相距２５ｍｍ的范围之内不应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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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磁性物体。

犎．５　基准灯的安装与连接

为了确保基准灯能以最好的一致性重复其电气参数，建议将灯水平安装，并使其永久性地保留在试

验灯座中。就灯的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允许有识别标志而言，基准灯应连接在其引线具备极性的线路

中，这种引线曾在老炼期间采用。

犎．６　基准灯的稳定性

犎．６．１　在进行测量之前，应使灯达到稳定的工作状态。不应出现不稳定的自持放电电弧翻滚现象。

犎．６．２　在每一个系列试验之前和之后，都应立即检验灯的特性。

犎．７　仪器的特性

犎．７．１　电压线路

跨接在灯两端的仪表的电压线路上的电流不应大于标称工作电流的３％。

犎．７．２　电流线路

与灯串联连接的仪器的电流线路应具有足够低的阻抗，以便使电压降不超过灯的实际电压的２％。

如果测量仪器是接入并联的加热线路中的，则该仪器的总阻抗应不超过０．５Ω。

犎．７．３　有效值的测量

仪器基本上不应因为波形的畸变而产生误差，并适用于（灯的控制装置的）工作频率。应注意确保

仪器的接地电容不会干扰受试控制装置的工作。还应确保受试线路的测量基准点要处于地电位。

犎．８　转换器电源（逆变器）

对于预定使用电池作电源的灯的控制装置，允许采用一直流电源代替电池，但是该电源的阻抗应等

于电池的阻抗。

注：将具有适宜的额定电压和至少５０μＦ容量的无感电容器跨接在受试控制装置的电源终端上，通常该电容器所

提供的电源阻抗与电池的阻抗相当。

犎．９　基准镇流器

在按照ＩＥＣ６０９２１：２００４给出的要求进行测量时，基准镇流器的特性应符合该标准以及ＩＥＣ６００８１

和ＩＥＣ６０９０１中相应的参数表中的规定。

犎．１０　基准灯

基准灯应符合ＩＥＣ６０９２１：２００４的规定进行测量和选择，其特性应符合ＩＥＣ６００８１和ＩＥＣ６０９０１中

相应灯的参数表中的规定。

犎．１１　试验条件

犎．１１．１　电阻测量的延迟

由于断路之后灯的控制装置可迅速冷却，建议在断路和测量电阻之间保持最低限度的延迟。因此

也建议将线圈的电阻定为经过时间的函数，由此，能确定出断路时的电阻。

犎．１１．２　接触器和引线的电阻

只要可能就应将连接件从线路中去掉。如果使用开关将工作状态转换成试验状态，则应进行常规

检验以确认开关的接触电阻仍然足够低，不会影响试验结果。还应适当考虑到灯的控制装置和电阻测

量仪器之间的连接引线的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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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测量精确度，建议采用双接线实施四点测量法。

犎．１２　灯的控制装置的加热

犎．１２．１　内装式灯的控制装置

犎．１２．１．１　灯的控制装置的部件温度

将灯的控制装置放置在第１３章所述烘箱内进行绕组耐热试验。

灯的控制装置应按照类似于 Ｈ．１２．４要求在额定电源电压下以类似于正常使用方式开始通电工

作，然后，调节烘箱的恒温器，直至烘箱内部的温度能使绕组的最热温度约等于所宣称的狋ｗ 值。４ｈ之

后，用“电阻变化法”［见第１３章中的式（１）］求出绕组的实际温度，如果此温度与狋ｗ 值的差在±５Ｋ以

上，则再调节烘箱的恒温器，使其尽可能接近狋ｗ 值。

在已经达到热稳定状态之后，测量绕组的温度，应尽可能采用“电阻变化法”［见第１３章的式（１）］进

行测量，也可用热电偶等装置进行测量。

在电源电压为额定电压的１００％时测量灯控制装置的线圈温度后，将电源电压升至额定电压的

１０６％，达到热稳定后，灯控制装置部件的温度应符合第２部分的相应章条的要求。

犎．１２．１．２　灯的控制装置的绕组温度

对于已声明是正常状态下绕组的温升的灯的控制装置，试验安排如下所示：

将灯的控制装置放置在附录Ｆ所述防对流风的试验箱内，并按照图 Ｈ．１所示用二个木块将其加以

支撑。

此木块高７５ｍｍ，厚１０ｍｍ，宽度等于或大于灯的控制装置的宽度。此外，在放置木块时应使其外

侧垂直面与灯的控制装置的末端对齐。

当灯的控制装置由一个以上的部件组成时，每个部件可以在单独的木块上进行试验。电容器应放

置在防对流风的试验箱内，但当其被封装在灯的控制装置的外壳内时除外。

使灯的控制装置处于额定电源电压和频率的正常状态下进行试验，直到温度达到稳定。然后，测量

绕组的温度，尽可能采用“电阻变化法”［见第１３章的式（１）］进行测量。

犎．１２．２　独立式灯的控制装置

将该类灯的控制装置放置在附录Ｆ所述防对流风的试验箱内，并将其安装在一由三块木板构成的

试验角内，这些木板涂有无光泽黑漆，厚度为１５ｍｍ～２０ｍｍ，并模拟房屋的两面墙和天花板进行组装。

灯的控制装置应固定在试验角的天花板上，并尽量靠近模拟墙壁的木板，模拟天花板的木板应超出灯的

控制装置的其他面至少２５０ｍｍ。

其他试验条件与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中灯具的试验条件相同。

犎．１２．３　整体式灯的控制装置

整体式灯的控制装置不能单独进行加热试验，因为它们要作为灯具的部件按照ＧＢ７０００．１—２００７

的要求进行试验。

犎．１２．４　试验条件

对于灯的控制装置与其适用的灯一起在正常条件下所进行的试验，这些灯所处的位置应不会使其

所产生的热量对灯的控制装置的加热起作用。

如果用来限制灯的控制装置的加热试验的灯在与基准镇流器一起在２５℃的环境温度下工作时，灯

的工作电流与相应ＩＥＣ灯的标准所示相应目标值的偏差，或与制造商对尚未标准化的灯所规定的相应

目标值的偏差不大于２．５％，则此种灯应视为适合于本试验。

注：对于电抗线圈式灯的控制装置（与灯串联的简单扼流圈阻抗），允许制造商自行决定进行试验和测量时可以不

带灯，但是，电流应调节到在额定电源电压下带灯工作时的同一电流值。

对于非电抗线圈式灯的控制装置，必须确保达到具有代表性的损耗。

对于带并联阴极加热变压器的无启动器灯的控制装置，当ＩＥＣ６００８１和ＩＥＣ６０９０１表明具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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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值的灯可以带有低电阻阴极，也可以带有高电阻阴极时，应采用具备低电阻阴极的灯进行试验。

图 犎．１　加热试验样品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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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犐

（规范性附录）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内装式电感镇流器的补充要求

犐．１　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具备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内装式电感镇流器。

犐．２　定义

本附录采用以下定义。

犐．２．１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内装式镇流器　犫狌犻犾狋犻狀犫犪犾犾犪狊狋狑犻狋犺犱狅狌犫犾犲狅狉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犲犱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

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来使其易被触及的金属部件与带电部件绝缘的镇流器。

犐．２．２　

基本绝缘　犫犪狊犻犮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

应用在带电部件上用来提供基本的防电击保护的绝缘。

犐．２．３　

补充绝缘　狊狌狆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狉狔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

为了在基本绝缘失效的情况下仍能提供防电击保护，而在基本绝缘之外单独采用的绝缘。

犐．２．４　

双重绝缘　犱狅狌犫犾犲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

由基本绝缘和补充绝缘组成的绝缘。

犐．２．５　

加强绝缘　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犲犱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

施加在带电部件上，其所提供的防电击保护等级与双重绝缘等效的一种单独的绝缘系统。

注：术语“绝缘系统”并不意味着此种绝缘必须是一块均匀单一的部件。它可以由若干层材料构成，不能单独的采

用补充绝缘试验或基本绝缘试验，对其进行试验。

犐．３　一般要求

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的镇流器应装有热保护器，在不使用工具的情况下应不能将其接通或拆卸，并

且在保护装置发生任何故障时应只能使镇流器处于开路状态。

注１：此要求应由保护器制造商说明。

注２：可使用非复位式装置。

这种镇流器还应符合附录Ｂ的要求，但是被短路的线圈部位应尽可能远离热保护器。

此外，在试验结束时，镇流器除了应符合Ｉ．１０的要求外，还应能承受住表１所要求之值的３５％的介

电强度试验电压，并且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４ＭΩ。

犐．４　关于试验的一般说明

采用第５章的要求。

犐．５　分类

采用第６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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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６　标志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镇流器除了应标有７．１所述标志外，还应标有以下识别标志：◎。

注：该标志的意义应在制造商的文献或目录中加以说明。

犐．７　防止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措施

镇流器应符合第１０章的要求，并且试验指应不能接触到只采取基本绝缘保护的金属部件。

注：此项要求并不意味着带电部件必须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与试验指隔开。

犐．８　接线端子

采用第８章的要求。

犐．９　接地保护装置

具备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镇流器不必装有接地保护接线端子。

犐．１０　防潮与绝缘

采用第１１章的要求。

犐．１１　高压脉冲试验

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０—２００９的第１５章的要求适用于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用镇流器。

犐．１２　镇流器绕组的耐热试验

耐热试验按照第１３章要求进行。

在进行耐热试验之前应将限制温度的装置接通。可对样品进行必要的特殊处理。

在试验之后，当镇流器恢复到环境温度时，应满足下述要求：

ａ）　在额定电压下，七个镇流器中的六个应能使同一只灯启动，并且灯的电流不应超过在上述试验

之前所测之值的１１５％。

注：此试验用来测定安装镇流器时产生的任何有害的影响。

ｂ）　对于所有的镇流器，在大约５００Ｖ直流电压下测得的绕组和镇流器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

小于４ＭΩ。

ｃ）　所有的镇流器均应承受在其绕组和镇流器外壳之间进行的介电强度试验，试验持续１ｍｉｎ，所

用电压为表１所示适用值的３５％。

犐．１３　镇流器的发热极限

采用ＧＢ１９５１０．１０—２００９的第１４章的要求。

犐．１４　螺钉、载流部件及连接件

采用第１７章的要求。

犐．１５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采用第１６章的要求，需要遵循以下条件：对于内置式镇流器，需要双层或加强绝缘，相应灯具的值

在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第７版草案中给出。

注：在要求更高脉冲等级的情况时，见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中附录Ｖ３
）。

３）　正在制定中。

８３

犌犅１９５１０．１—２００９／犐犈犆６１３４７１：２００７



犐．１６　耐热与防火

采用第１８章的要求。

犐．１７　耐腐蚀

采用第１９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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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犑

（规范性附录）

更严格的要求明细单

犑．１　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修订要求产品重新进行测试的更严格／苛刻的条款。

注：将来的修订件／版本应包括标有“Ｒ”和列在本附录中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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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犓

（资料性附录）

制造期间的合格性试验

犓．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的试验应由制造商在每一个制造完成的控制装置上进行，尽可能通过试验将安全问题、

在材料和制造上出现的不可接受的变化揭示出来。这些试验预计不会降低控制装置的特性和可靠性，

并且这些试验可以和本部分中使用较低电压的特定的型式试验不同。

可以做更多的试验以确保每一个控制装置和进行型式试验时符合要求的样品一致。制造商应根据

其经验确定这些试验。

在质量手册允许的范围内，制造商可以将该试验程序和其值改变到一个较好的程度以适合其产品

结构，并且可以在制造期间的一个合适的时间进行特定的试验，以证明至少可确保本附录规定的安全

程度。

犓．２　试验

表Ｋ．１所示的所有产品应１００％进行电气试验。不合格产品应废弃或检修。

表 犓．１　用于电气试验的最小值

试　　验

控制装置的类型和合格性

电感

镇流器

交流和直流电子

镇流器

低电压钨丝灯和

ＬＥＤ组件用

降压转换器

高频冷启动灯用

换流器或变频器
触发器

目视检验ａ 适用

功能试验／

电路连续性

（带灯或模拟灯）

阻抗试验ｂ 灯／工作电压 灯／工作电压 灯／工作电压

在０．９最小

额定电压：

峰值电压

接地连续性ｃ

适用于控制

装置上的接地端

子和易变成带电

部件的可触及部

件之间（仅适用

于Ⅰ类独立式控

制装置）

最大电阻０．５Ω，

测量条件：无负

载 电 压 不 超 过

１２Ｖ，最 小 电 流

为１０Ａ，保持至

少１ｓ

最大电阻０．５Ω，

测量条件：无负

载 电 压 不 超 过

１２Ｖ，最 小 电 流

为１０Ａ，保持至

少１ｓ

最大电阻０．５Ω，

测量条件：无负

载 电 压 不 超 过

１２Ｖ，最 小 电 流

为１０Ａ，保持至

少１ｓ

最大电阻０．５Ω，

测量条件：无负

载 电 压 不 超 过

１２Ｖ，最 小 电 流

为１０Ａ，保持至

少１ｓ

最大电阻０．５Ω，

测量条 件：无 负

载 电 压 不 超 过

１２Ｖ，最 小 电 流

为１０Ａ，保持至

少１ｓ

介电强度ｃ

通过在短路端子

和外壳之间施加

一个最小１．５ｋＶ

的交流电压最少

１ｓ或 槡１．５ ２ｋＶ

直 流 电 压 进 行

测量

通过 在 输 入／输

出短路端子和外

壳之间施加一个

最小１．５ｋＶ 的

交流电压最少１ｓ

或 槡１．５ ２ｋＶ 直

流电压进行测量

通过 在 输 入／输

出短路端子和外

壳之间施加一个

最小１．５ｋＶ 的

交流电压最少１ｓ

或 槡１．５ ２ｋＶ 直

流电压进行测量

通过 在 输 入／输

出短路端子和外

壳之间及在输入

和输出之间施加

一个最小１．５ｋＶ

的交流电压最少

１ｓ或 槡１．５ ２ｋＶ

直 流 电 压 进 行

测量

通过在短路端子

和外壳之间施加

一个最小１．５ｋＶ

的交流电压最少

１ｓ或 槡１．５ ２ｋＶ

直 流 电 压 进 行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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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犓．１（续）

试　　验

控制装置的类型和合格性

电感

镇流器

交流和直流电子

镇流器

低电压钨丝灯和

ＬＥＤ组件用

降压转换器

高频冷启动灯用

换流器或变频器
触发器

　　
ａ目视检验：目视检验应确保控制装置装配完好并且没有可能会引起危险或伤害的锋利边缘等。目视检验还应

确保所有的标签是清晰的、粘贴正确并且所有的印刷都清晰。

ｂ阻抗试验：当镇流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时，通过测量镇流器的电压进行阻抗试验；还可以在一个固定电压下

（由适合的灯数据页规定）测量镇流器电流进行阻抗试验。

ｃ有塑料外壳和没有接地端子的Ⅱ类（独立式）控制装置：接地连续性、介电强度和绝缘电阻试验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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